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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崇明区粮食生产无人农场建设奖补
实施方案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总体解读

根据《关于切实加强 2023-2025 年上海市粮食生产无人农场

建设的通知》(沪农委〔2023〕46 号)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快推进

我区 1 万亩粮食生产无人农场建设任务，实现粮食生产由机械化

向智能化迈进，在前期试点实施和充分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

修订起草了《崇明区粮食生产无人农场建设奖补实施办法》，主

要内容包括奖补对象、创建内容、奖补标准、工作流程及有关要

求 5 个方面。

二、条文释义

1.奖补对象。是指本区成功创建粮食生产无人农场的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

营的组织。

2.创建内容。为确保本区无人农场尽快投入实际生产应用，

切实提高生产效率，结合当前技术发展现状，明确粮食生产无人

农场建设应符合如下条件：一是单个无人农场建设面积应不少于

1000 亩；二是完成相应亩数的农田改造，以满足农机自动下田、

自动转场的条件；三是完成必要的无人化智能设备的新增或改

造，改造是指在不改变农机原有主体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，通过

加装各类传感器和自动控制系统，对现有耕、种、管、收农业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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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进行无人驾驶智能化改造，以实现安全高效的无人化、智能化

农机生产作业。

3.奖补标准。对成功创建设粮食生产无人农场的经营主体，

以市级验收通过所确认面积为准，在市级财政给予每 1000 亩 70

万元奖补的基础上，区级财政按每 1000 亩 55 万元进行定额配套

奖补。

4.工作流程。

5.实施期限。本办法自 2024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计划编制

创建申请

组织实施

奖补申请

验收认定

资金拨付

区农业农村委结合生产需求，组织编制本区粮食生产无人农场建设方案，报市农业

农村委备案

各乡镇（农业园区）结合生产需求，于每年 3 月底前组织辖区内相关经营主体向区

农业农村委上报创建申请，经区农业农村委审核后开展创建

本区无人农场建设工作由区农业农村委统一组织实施协调，各乡镇（农业园区）具

体落实建设主体，督促建设主体开展建设工作，各建设主体按照创建内容，制定创

建计划，及时推进，按时完成各项任务

建设主体完成粮食生产无人农场建设后形成建设总结报告，经各乡镇（农业园区）

审核同意后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验收及奖补申请报区农业农村委。区农业农村委审

核后，汇总上报市农业农村委

按照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粮食生产无人农场考核验收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沪农委〔2023〕

323 号）文件，由市农业农村委组织验证认定

项目验收结果以市农业农村委验收认定通报为准，市奖补资金到位后，由区农业农

村委向区财政局提出奖补资金拨付申请，按照规定下达奖补资金至建设主体所在乡

镇（农业园区）


